	2024年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生态环境信访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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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分局
	


2024.1.4
	
11月22日，北部污水处理
厂在管网巡检中发现该企
业西门（雨水井）有生产
废水排放，中药味道浓
烈，取样检测结果表明污
染物含量严重超标。11月
25日与该企业负责人沟通
西门（雨水井）废水排污
问题，并向中韩环保局上
报此问题，中韩环保局及
时响应并积极处理督办。
11月27日，北部污水处理
厂、北湖建委、中韩建委
联合对该企业厂
	12月26日，我大队执法人员接到投诉后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核实，发现投诉人所指认的
企业厂区西侧雨水井中确有少量污水排出，污水流动方向与该企业厂区平行，经与企业
排查无法确定是否为该企业的雨水井，现场企业未能提供厂区雨污管网图。鉴于以上情
况，我大队要求该企业立即自查确认雨水总排口位置，对厂内雨水总排口进行封堵，以
便排查雨污混排原因，并将全部雨水管网内污水清掏注入该企业污水调节池经处理后达
标排放。当日执法人员对该企业污水处理设施开展检查，企业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现
场已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单位污水总排口进行采样监测。检测结果达标。检测结果
符合该企业排污许可证污水浓度限值要求。12月27日，企业已完成雨水排口封堵，并开
始进一步排查厂区内雨污管网。12月28日，企业排查发现厂区内一处污水管道横穿雨水
井，污水管道破损，导致部分污水渗入雨水管网，造成雨污混排情况。企业已将全部雨
水管网内污水清掏注入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放。12月29日，执法人员再次进行检查，该
企业雨水总排口已完全封堵，未见存水或流水，企业已将污水管道破损处修补完毕，无
渗漏现象。1月5日，接到厅长信箱信访件后，我大队执法人员再次对企业雨污排放情况
进行检查，该企业雨水总排口已封堵，未见排水情况，污水管道无渗漏现象。现场检查
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当日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再次对该企业污水总排口进行采样监
测。检测结果达标。检测结果符合该企业排污许可证污水浓度 限值要求。经全面排
查，该企业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污水排放达标，调查过程中未见该企业雨水总排口排
放污水，对于污水管网破损导致污水流入雨水管网问题，该企业并非主观故意，且第一
时间对雨水排口进行了封堵，将管网内污水全部清掏注入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标排放，
并及时对破损管道进行了修补，未对环境造成污染，因此不构成环境违法行为。下一步
我大队将持续加强排水企业的监管，一旦发现污水异常排放问题，立即追根溯源，若发
现企业违法行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已电话反馈，投诉人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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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分局
	
2024.3.30
	中韩示范区聚德大街与德 旺路交会，中润钢结构排 风机24小时运作，噪声十 分扰民，影响附近居民休 息，请相关部门踏查处理
。
	信访举报人投诉的企业全称是吉林省中润钢结构科技有限公司，该企业位于中韩国际示
范区德旺路1032号，自建钢结构园区，根据环评批复该企业噪声排放执行GB12348-200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3类区标准，昼间65dB,夜间55dB。厂区南、西、北
侧300米内均无居民，厂区东侧声源位置隔四家河和聚德大街170米处是尚德华园小区围
栏。执法人员会同监测人员于2024年4月2日昼夜（上午10:21分-10:41分；22:15分-
22:40）到该单位进行现场检查、监测。经监测，昼间61.3dB；夜间39.6dB。（报告编
号：CHK/2024-04-05），符合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3类区
标准：昼间65dB,夜间55dB排放要求。监测结论为：达标排放。信访投诉人反应的情况
夜间生产属实，噪声超标不属实。今后，我大队将加强对该企业日常监督检查，要求企
业加强噪声源排放防护，防止发生噪声扰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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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分局
	

2024.6.17
	

中韩示范区隆北路长春高 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烟 囱直接排污，不走空气布 袋，请相关部门调查处理
。
	执法人员于2024年6月19日（上午10:21分-11:30分）到该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对每台锅
炉进行认真检查，检查过程中企业四台锅炉停止使用，只有一台18吨生物质锅炉在生
产，现场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现场有检查照片），检查了
办理结果：2024年6月18日，长春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十大队接到12345长
春市市长公开电话承办单“关于中韩示范区隆北路长春高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烟囱直
接排污，不走空气布袋 ”的问题。 信访举报人投诉的企业全称是：长春高榕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地址：中韩示范区隆北路。企业基本情况：该企业总占地面积80000㎡ ，主要
产品为金针菇的培养、采收，包装、销售，日产金针菇100吨。 企业生产过程中需要锅
炉产生蒸汽， 共计有五台锅炉其中2吨的三台；15吨锅炉两台；18吨锅炉一台。全部为
生物质锅炉。生物质燃料主要是企业培养金针菇废弃的培养基，用于生物质锅炉燃烧。
锅炉采用多管和布袋除尘器处理。 执法人员于2024年6月19日（上午10:21分-
11:30分）到该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对每台锅炉进行认真检查，检查过程中企业四台锅
炉停止使用，只有一台18吨生物质锅炉在生产，现场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现场有检查照
片），检查了锅炉整体运行记录，布袋除尘器运行工况记录（4-6月份）未见异常。 其
他设备也采用多管加布袋除尘工艺，但其他四台锅炉处于停炉状态。经现场检查未发现
企业环保设施（空气布袋）未运行情况。 信访投诉人反应的情况不属实。 今后，我大
队将加强对该企业日常监督检查，要求企业加强锅炉排放管理，防止违规排放行为发生
。也欢迎群众监督企业的日常行为，一经发现疑似违法行为可以随时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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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分局
	

2024.6.23
	中韩示范区隆北路长春高
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使
用危险化学品“高锰酸钾
与甲醛、多菌灵、氯氢菊
酯、三氯异氰尿酸
（TCCA），哒螨灵 ”，对
房间与环境进行消毒，使
用后瓶子内有化学品残留
物，并且单位对使用的后
的瓶子处理不当，直接按
照废品进行出售，反映人
认为生产食品的单位不应
该使用高危化学品对环境
进行消杀，认为存在食品
安全隐患，请相关部门核
实称处理。（反映人希望
市级市场监督进行调查处
理）
	2024年7月4日，长春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十大队接到12345长春市市长公  开电话承办单“关于中韩示范区隆北路长春高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使用危险化学品高 锰酸钾与甲醛、多菌灵、氯氰菊酯、三氯异氰尿酸，哒螨灵 ”对房间与环境进行消毒， 另将有化学品残留的空瓶子放置在室外，并且按照普通废品进行出售，居民认为该单位 对高危化学品的瓶子处理不当，会影响生态环境的问题。 信访举报人投诉的企业全称  是：长春高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地址：中韩示范区隆北路。企业基本情况：该企业总占 地面积80000㎡ ，主要产品为金针菇的培养、采收，包装、销售，日产金针菇100吨。
通过查阅《环境影响报告表》企业生产过程中需要消毒的环节共计有三个： 一、瓶载 生产生产工艺需要灭菌，采用的高温120℃30-40分钟。 二、菌丝培养发菌阶段的主要 菌害有细菌、青霉、木霉、根霉等，及时把污染瓶拿出，经蒸汽灭菌后挖出销毁. 三、 搔菌污染的瓶子必须经过火焰和酒精消毒后才可继续作业。 执法人员于2024年7月8日 （下午14:21分-15:30分）到该单位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对企业一、二车间全面检查，
着重对生育车间逐个检查，并未发现有投诉人提及的消杀物资及室外放置的空瓶。 在  库房只发现一桶尚未使用完的三氯异氰尿酸（TCCA），了解此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以 用于饮用水、游泳池、餐饮、旅店公共场所、家庭、医院消毒杀菌所以此产品系高效、
广谱较为安全的常规消毒用品，不属于危险物品。 另外企业周边500米内无居民区，没
有影响居民生活现象存在。 信访投诉人反应的情况不属实。 今后，我大队将加强对该
企业日常监督检查，要求企业加强生态环境管理，禁止违规排放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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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分局
	2024.6.24
	中韩示范区腾达北路与彩
滨西街交会，健康食品产
业园通过东一门向外面马
路上排放绿色污水，有很
重的臭味，影响周边居民
生活，请相关部门重视踏
查处理。
	2024年6月24日，接到12345长春市市长公开电话反映中韩示范区腾达北路与彩滨西街交
会，健康食品产业园通过东一门向外面马路上排绿色污水，有很重的臭味，影响周边居
民生活。经现场检查，该绿色污水为健康食品产业园园区内污水站污水。因连日降雨，
大量雨水进入污水站，由于管道堵塞，未能及时处理，造成污水外溢至园区东门以外。
现场检查时该产业园工人正在抢修，现已维修完毕，恢复正常。现场要求该产业园加强
管理与维护，提高认识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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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分局
	

2024.7.17
	中韩示范区隆北路长春高 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使 用危险化学品“高锰酸钾 与甲醛、多菌灵、氯氢菊
酯、三氯异氰尿酸
（TCCA），哒螨灵 ”，对 房间与环境进行消毒，另 将有化学品残留的空瓶子 放置在室外，并且按照普 通的废品进行出售，居民 认为该单位对高危化学品 的瓶子处理不当，会影响 生态环境，****反映人再 次来电，每次执法部门前 来公司调查，该公司就将 东西藏起来，反映人强调 可以告知藏物品的地点， 希望有关部门联系反映
人，以便反映人提供证 据，请职能单位处理。
	2024年7月17日，长春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十大队接到12345长春市市长公 开电话承办单“关于中韩示范区隆北路长春高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使用危险化学品高 锰酸钾与甲醛、多菌灵、氯氰菊酯、三氯异氰尿酸，哒螨灵 ”对房间与环境进行消毒， 另将有化学品残留的空瓶子放置在室外，并且按照普通废品进行出售，居民认为该单位 对高危化学品的瓶子处理不当，会影响生态环境的问题。反映人再次来电，每次执法部 门来公司调查，该公司都凉东西藏起来，反映人强调可以告知藏物品地点，希望有关部 门联系反映人，以便反映人提供证据。 信访举报人投诉的企业全称是：长春高榕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地址：中韩示范区隆北路。企业基本情况：该企业总占地面积80000㎡，
主要产品为金针菇的培养、采收，包装、销售，日产金针菇100吨。 执法人员于2024年 7月18日（中午12：58分-153：50分）到该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到达该企业门口同时联  系举报提供藏匿化学品地点，按照举报人提供线索对举报人指定地点的两个库房进行检 查，库房没没有发现举报人所说的化学物品以及空瓶及化学包装物。 同时再次对现场  一、二车间全面检查，着重对生育车间逐个检查，并未发现有投诉人提及的高锰酸钾与
甲醛、多菌灵、氯氰菊酯、哒螨灵消杀物资及室外放置的空瓶。 信访投诉人反应的情
况不属实。 今后，我大队将加强对该企业日常监督检查，要求企业加强生态环境管 理，禁止违规排放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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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分局
	
2024.8.11
	中韩示范区天威路吉林元
和元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污
水站并未验收，且未办理
环保手续。请相关部门核
实处理。
	信访举报人投诉的企业全称是吉林元和元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地址：中韩示范区天威路
。企业基本情况：该企业总占地面积5万平，建筑面积53000㎡ ，主要有3座疫苗车间1座
综合楼主要生产各类动物疫苗46000万头（羽）/份。 执法人员于2024年8月12日到该单
位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并结合企业档案实际情况，该企业已经于2018年5月24日取得吉
林省环境保护厅吉环审字〔2018〕40号批复，2024年6月19日申请了建设项目竣工验
收；2024年6月27日已经在生态环境公示网进行了公示，公示期2024年6月27日-2024年7
月27日，公示期为30天。 今后，我大队将加强对该企业日常监督检查工作，要求企业
加强生态环境管理，禁止违法、违规排放行为发生。同时对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也一并
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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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分局
	
2024.8.14
	中韩示范区，长春东方职 业学院金丰大街621号，
学校北门30米处，有一栋 单体建筑，商家牌匾名  称：烧烤，经营范围：水 饺、面条、快餐类食品。 商家使用扩音喇叭宣传， 噪音扰民，影响学生生活 学习，希望对商家扰民进 行治理。请相关部门帮助
处理，要求反馈
	2024年8月14日，我大队接到12345信访件，投诉内容为：中韩示范区，长春东方职业学 院金丰大街621号，学校北门30米处，有一栋单体建筑，商家牌匾名称:烧烤，经营范
围:水饺、面条、快餐类食品。商家使用扩音喇叭宣传，噪音扰民，影响学生生活学   习，希望对商家扰民进行治理。请相关部门帮助处理，要求反馈。 接到信访件后，我  大队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对投诉信息进行核实，情况如下：投诉人投诉的商家位 于长春东方职业学院北门约30米处，经营超市、餐馆，为长春东方职业学院北侧扩建项 目工地的工人提供送餐服务。现场检查时该商家未使用扩音喇叭，经询问，该商家陈述 的确使用过扩音喇叭进行宣传，长春东方职业学院已与该商家就此事进行多次协商，该 商家已承诺不再使用扩音喇叭。我大队执法人员对该商家负责人讲解了相关法律规定，
要求其今后禁止使用扩音喇叭。 投诉人若再次发现该商家使用扩音喇叭造成噪声扰民
情况，可第一时间联系我大队工作人员，以便及时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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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分局
	


2024.8.22
	

中韩示范区天威路吉  林元和元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污水站并未验  收，且未办理环保手  续。**反映人再次来  电，质疑该厂2018年  建成，为何2024年6月 19日才申请建设项目  竣工验收，如何能查  询到建设项目竣工验  收表，请相关部门再  次核实处理。
	
2024年8月22日，长春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十大队接到12345长春市市长公 开电话承办单“关于中韩示范区天威路吉林元和元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污水站并未验收， 且未办理环保手续。质疑该厂2018年建成，2024年6月19日才申请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如何才能查询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表 ”请相关部门核实处理的问题。 信访举报人投诉  的企业全称是吉林元和元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地址：中韩示范区天威路。 执法人员于  2024年8月26日到该单位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并结合企业档案实际情况，该企业已经于  2022年10月19日申请了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在验收过程中发现6项不具备验收条件并依据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我局已经于2023年5月4日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书（长环罚字〔2023〕3号）的行政处罚。 2024年再次申请验收，2024年6月27日已经   在生态环境公示网进行了公示，公示期2024年6月27日-2024年7月27日，公示期为30天   。 投诉人要求查询建设项目竣工验收表，请投诉人留下联系方式，我局可以提供企业  竣工验收公示网站公示证明对该企业公示行为进行查阅。 今后，我大队将加强对该企  业日常监督检查工作，要求企业加强生态环境管理，防止违法、违规排放行为发生。同 时对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也一并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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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分局
	
2024.8.28
	中韩示范区中科大街 与天威路交会博观商 户有很大臭味，不清 楚原因，疑似排污有 问题，导致周边居民 家无法开窗，要求清 理整改，请相关部门 协调处理。
	
]经核实，投诉人反映的是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北湖科技开发区龙腾路1507号的吉林省博   观改性淀粉有限公司，该单位目前处于设备调试阶段，尚未投产。污水处理站试运行时 有异味儿逸散的现象。长春市生态环境局长春新区分局要求该单位立即对污水站异味进 行整改，该单位已联系第三方单位制定整改方案。预计2024年9月10日前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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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分局
	
2024.11.25
	诉求人来电反映，2024年
11月25日接到环保局电话
（16723016398），告知
诉求人在手机操作办理环
保排污证并进行缴费，诉
求人咨询相关部门是否要
求办理。无法提供环保局
具体名称。 希望相关部
门尽快核查处理。请尽快
联系处理。
	2024.11.25与举报人取得联系，了解具体情况并向反映人做出解释，告知排污许可证不
可以在手机办理，并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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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分局
	
2024.11.26
	德惠市中韩示范区德旺路 与彩滨街交会处，尚德华 园小区A32栋3单元1层早  餐的商家，每日早3点开  始，和面机作业制造的噪 音，影响周边居民休息， 希望职能单位踏查处理。
	
2024.11.26日执法人员到实地踏查，反应情况属实，执法人员已要求该商家立即整改， 不允许夜间加工。商家积极配合，表示改为手动加工，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休息和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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